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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LIN GROUP BERHAD之資本分派建議

國浩持有68.60％權益之附屬公司CGB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宣佈資本分派建議，
向其股東分派其於BIL之絕大部分權益，介乎265,924,676股至303,144,609股BIL股份，
佔BIL已發行股本約19.44%至22.16%。

現時，國浩集團透過CGB及另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持有BIL22.26%及37.04%權益）
合共控制BIL 59.30％權益，相當於BIL實際權益52.31％。於資本分派建議完成後，
國浩集團將持有BIL介乎50.27%至52.31％之直接權益。

資本分派建議將使國浩集團於BIL持有之絕大部分權益綜合由其全資附屬公司直接
控制。由於國浩集團於BIL所持之實際權益並無重大變動，因此資本分派建議對國
浩集團之財務影響並不重大。

國浩集團有限公司（「國浩」，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國浩集團」）持有68.60％權益之附屬
公司Camerlin Group Berhad（「CGB」）（於Bursa Malaysia Securities Berhad（「Bursa Securities」）
上市）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宣佈，按建議之分派比率每股CGB股份獲分派介乎0.65股
至0.67股BIL股份，建議向其股東分派其於BIL International Limited（「BIL」）之絕大部分權
益，介乎265,924,676股至303,144,609股BIL股份，佔BIL已發行股本約19.44%至22.16%（「資
本分派建議」）。資本分派建議之詳情載於CGB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刊發之公佈內，
該公佈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國浩之網站內作為國浩之海外監管公佈。

國浩集團現時持有272,284,317股CGB股份，2,971,208份CGB認股權證及1,901,453股CGB不
可贖回可換股無抵押借款股（「借款股」）。假設國浩集團及其他第三方持有的全部尚未
行使之CGB認股權證和CGB借款股並無被轉換為CGB股份，國浩集團將從資本分派建議
收取約182,000,000股BIL股份。假設國浩集團及其他第三方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行使之CGB
認股權證及CGB借款股悉數轉換為CGB股份，國浩集團將從資本分派建議獲得約180,000,000
股BIL股份。

現時，國浩集團透過CGB及另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持有BIL之22.26%及37.04%權益）合
共控制BIL 59.30％權益，相當於BIL實際權益52.31％。於資本分派建議完成後，國浩集
團將持有BIL介乎50.27%至52.31％之直接權益。

資本分派建議將使國浩集團於BIL持有之絕大部分權益綜合由其全資附屬公司直接控制。
由於國浩集團於BIL所持有之實際權益並無重大變動，因此資本分派建議對國浩集團之
財務影響並不重大。

CGB之主要資產為其於BIL之投資。資本分派建議完成後，CGB計劃尋找新業務或資產
以及維持CGB於Bursa Securities主板之上市地位。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郭令燦先生擔任執行主席；郭令海先生擔任總裁、
行政總裁；陳林興先生及英正生先生擔任執行董事；郭令山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卡達
先生、司徒復可先生及丁偉銓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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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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